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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销售直升机的收入确认问题

高霖宇  张智广  谭红旭■

一、案例基本情况

A公司取得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出具的同意出售授权

书，可以销售某特定型号直升机。A公司在国内找到买方客户

后，即向供应商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采购直升机。A公司对

国内买方客户的销售价格可以自主决定。2015年6月18日，A

公司与租赁公司（买方）、航空公司（最终用户）三方签署三架

直升机销售合同，合同总价4 080万美元。2015年6月26日，A

公司与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签署直升机交付合同和补充协

议，采购三架直升机，合同总金额3 714万美元。   

该项交易的销售合同、采购合同的主要条款及公司实际业

务流程（实际交易情况）如下：

1.物流费用  

（1）销售合同：在初始验收完成的前提下，直升机和航材

由俄罗斯联邦乌法机场空运至中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费用由

A公司承担。直升机和航材在买方机场的卸载以及运输到直升

机基地及航材储存地的费用，由最终用户承担。  

（2）采购合同：直升机和设备从俄罗斯联邦乌法机场空

运至中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承担相

应费用。直升机和航材在买方机场的卸载以及运输到直升机

基地及航材储存地由A公司负责，费用由A公司承担。  

（3）实际业务流程：实际业务操作中，境外至境内国际机

场的费用由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承担。直升机和航材在国内

摘  要：　本文从直升机销售业务入手，针对其中存在的何时确认收入以及确认时是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进
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对这些业务模式的理解和判断以及收入确认原则予以进一步

规范和统一。

关键词：　收入确认；总额法；净额法 

机场的卸载及运输到直升机基地的费用，由最终用户承担。A

公司在物流过程中不承担费用，也没有承担直升机作为存货所

有权上主要风险和报酬。

2.报关   

（1）销售合同：最终用户办理直升机/航材进口手续及清

关工作。 

（2）采购合同：A公司办理直升机和航材进口手续及清关

手续。

（3）实际业务流程：购、销合同关于报关的表述不一致。

实际业务操作中，最终用户办理进口报关手续。

3.验收

（1）销售合同：①A公司、买方和最终用户组成验收组到

生产厂家进行初始验收。②直升机地面验收后，交付——验收

试飞将由A公司机组执行。③直升机验收（包括地面检查及试

飞）期间发现问题或故障，将在发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A公

司专家排除。④直升机验收证书只有在直升机的所有缺陷排除

后，经买方书面通知最终用户后，由A公司和最终用户签署。

（2）采购合同：①A公司根据合同规定派遣代表团到俄罗

斯生产厂家对直升机和航材进行验收。②直升机地面验收后，

交付——验收试飞将由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机组执行。③直

升机验收（包括地面检查及试飞）期间发现问题或故障，将在

发现之日起5日内由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专家排除。④直升

机的验收证书只有在直升机的所有缺陷排除后由A公司与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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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双方签署。

（3）实际业务流程：实际业务操作中，形式上A公司与最

终用户分别签署《直升机验收证书》《航材验收证书》，俄罗斯

直升机股份公司与A公司分别签署《直升机验收证书》《航材

验收证书》。但从实质上看，不论是初验，还是终验环节，均由

买方、最终用户及A公司共同赴现场完成。

4.所有权转移

（1）销售合同：直升机和航材的所有权自签署产权转移证

书之日起由A公司转移给买方。2015年9月28日，A公司向买

方签署直升机、航材《产权转移证书》。

（2）采购合同：直升机和航材的所有权、意外损失风险和

故障险自直升机和航材交付日由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转移

给A公司。

（3）实际业务流程：购、销合同体现为权属是分步转移的，

即：先由俄罗斯转移给A公司，再由A公司转移给买方。

5.质保                                                                 

（1）销售合同：A公司对买方在质保期限内提供质保服务。

（2）采购合同：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对A公司在质保期

限内提供质保服务。

（3）实际业务流程：实质上质保是由俄罗斯提供的。

6.资金流

（1）销售合同：A公司与买方、最终用户签署销售合同后

10个工作日内，买方向A公司提供以A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

销的可转让信用证，金额为合同总金额的95%，剩余5%终验

后收款。买方开证行费用由A公司和最终用户分别承担50%。

（2）采购合同：A公司开具100%采购总额的不可撤销的

跟单信用证，取得供应商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出具的商业发

票及验收证书、质量证书后支付。开证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

信用证开具费用由A公司承担。

（3）实际业务流程：实际业务操作中，收付款的现金流均

流经A公司，但并不能排除代收代付的性质，并不能说明A公

司独立承担风险和报酬的转移。

7.开票

（1）销售合同：A公司向买方出具全部销售款的发票。

（2）采购合同：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向开证行中信银行

出具的全部采购款收款证明。

（3）实际业务流程：与分别签署购、销合同的方式相似。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依据　　　

上述由租赁公司作为买家、租赁给航空公司使用的模式在

航空运输业较为普遍，本文讨论的焦点在于，作为同时与卖方

（飞机制造商）和最终用户（航空公司）签署采购、销售协议的

A公司，此项销售业务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确认收入？

观点一：当最终用户签署直升机和航材验收证书时，按净

额法确认收入。

从本案例交易的流程和物流等各个环节以及A公司实际

承担的责任看，A公司在交易中不承担主要责任。首先，A公

司不是独立交易的一方。从A公司的业务模式看，虽然A公司

和俄罗斯直升机公司以及国内的最终客户都签有采购和销售

合同，但是，现实中只存在一个交易，即A公司与客户的交易

并非是独立的交易，是客户提出需要，A公司才发起采购，对

接最终用户和销售商；也不存在A公司和俄罗斯直升机公司

之间的独立交易，A公司不办理直升机及航材报关进口，由最

终用户办理进口手续及清关。其次，A公司不承担商品的主要

责任和风险。因为直升机质量、验收关键环节由俄罗斯直升机

股份公司与最终用户直接参与确定，A公司未承担销售合同所

约定的主要责任，实际由供应商向最终用户承担主要责任。A

公司也不具备承担质量等方面风险的能力。A公司实际只承担

直升机外部喷漆等非主要责任。因此，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观点二：当最终用户签署直升机和航材验收证书时即全

额确认收入，并结转当月所销售的直升机和航材的成本。

A公司分别与客户、供应商签署销售合同、采购合同，而

不是居间、代理合同。首先，因为A公司签订了完整的销售合

同、采购合同。根据所签订的销售合同条款，A公司对买方、

最终用户来说是义务人，对提供给最终用户的直升机/航材质

量、验收程序、交付条件、质量保证等承担责任。鉴于直升机、

航材性质特殊，A公司对供应商的验收与最终用户对A公司的

验收程序一并进行。因此，在直升机的验收程序中由供应商共

同参与。A公司已分别与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最终用户签

署直升机、航材验收证书。其次，A公司对买方的销售价格可

以自主决定。因此，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三、笔者观点　　

笔者倾向于观点一的相关处理方法。仔细分析A公司的业

务模式与采购合同、销售合同，实际交易情况与合同描述并不

完全一致，在此情况下，更应强调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根据

企业在交易中的作用进行判断。虽然A公司分别与最终用户、

供应商签署销售合同、采购合同，但应结合两份合同和交易实

际情况，从该业务销售、采购的整体流程来看A公司在交易中

所处的地位。A公司在销售合同中的主要责任实质上转嫁给了

供应商，属于代理人，应按净额确认收入。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责任编辑  武献杰

讨论与争鸣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关于销售直升机的收入确认问题/高霖宇等



